
近年来， 各种新型诈骗层

出不穷， 虽然警方打击力度不

断加大， 警示宣传持续开展，

但依然有不少人上当受骗。

很多人一旦发现自己被骗

就慌得六神无主， 甚至一步步

踏入后续的骗局。 也有的人第

一时间就想到报案， 但由于缺

乏相关证据， 后续立案和调查

也是困难重重。

其实， 除了报警寻求公力

救济外， 遭遇电信诈骗后最重

要的是冷静应对。

首先是及时止损。

在被骗转账后， 受害者应

当采取有效措施阻止钱款流入

骗子的银行账号， 尤其要重视

“24 小时黄金时间”。

比如， 通过微信、 支付宝

或者银行转账的， 立即联系客

服进行投诉、 举报， 要求采取

措施。 也可以登录网上银行或

拨打客服电话， 输入收款的银

行卡号， 随便填写密码， 有些

卡会因为密码多次出错被锁定

冻结。

其次是谈判协商。

在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后，

可以通过与诈骗团伙的业务员

谈判、 协商， 要求其退还转账

款的方法挽回损失。

很多人对此提出疑问， 转

给骗子的钱肯定是 “肉包子打

狗有去无回”， 怎么还可能要

回来呢？ 其实， 有些诈骗分子

的手法比较隐蔽， 比如采用投

资理财等方式， 有时他们为了

息事宁人， 谈判、 协商维权也

是管用的。

笔者就曾代理一起诈骗案

件， 其中有一个受害人发现被

骗后， 马上联系对方表示要到

网上发帖举报， 对方得知情况

后， 害怕事情闹大， 退还了受

害人大部分的投资款。

最后是抱团维权。

有些诈骗的受害人众多，

有人会建立 QQ 群、 微信群、

贴吧、 微信公众号等方式抱团

维权， 其他受害人可以加入这

些维权群。 通过抱团、 建群，

方便受害者之间信息共享。

当然， 报团维权要在合法

有序的前提下进行， 主要目的

是给诈骗分子施压以挽回损

失， 切不可仗着人多势众上访

闹访， 扰乱公共秩序， 以免造

成适得其反的后果， 维权不成

自己先受了处罚。

当通过以上自救方法仍无

法挽回损失时， 就要积极准备

材料并及时报案。

受害者在报案时应准备好

相关证据材料， 比如骗子推送

的交易平台、 宣传信息、 通话

记录、 聊天记录、 往来电子邮

件等证据材料， 转账的相关凭

证， 提交详略得当的报案申请

书， 增加成功立案的概率。

立案后要及时关注、 跟进

案件的进展情况， 争取早日挽

回损失。

遭遇诈骗如何冷静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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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月 1 日， 新修订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 正式实施，

其中第 67 条规定： 离婚诉讼

期间， 夫妻双方均有向人民法

院申报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的义

务。 一方隐藏、 转移、 变卖、

损毁、 挥霍夫妻共同财产， 或

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

另一方财产的， 在离婚分割夫

妻共同财产时， 对该方可以少

分或者不分财产。

同日， 《上海市妇女权益

保障条例》 也正式实施， 其中

第 60 条对夫妻共同财产申报

做了同样的规定。

新法实施后， 各地法院积

极响应 ， 相继发出当地首份

《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 新闻

媒体也纷纷作了报道。

在离婚纠纷案件中， 财产

分割一直是重点和难点。 财产

分割的前提是知道夫妻都有哪

些共同财产， 然而现实中有不

少当事人尤其是全职太太， 每

天忙于家务， 并不掌握家庭的

经济大权， 也不清楚家庭财产

的具体状况。 一旦婚姻出现危

机， 面临离婚， 在财产分割上

就会很被动。

笔者做了十几年的婚姻家

事律师， 代理过上千起离婚案

件， 深刻理解当事人的无奈和

无助。

不可否认， 夫妻共同财产

申报制度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法院查清夫妻财产事实，

节约司法资源 ， 提高审理效

率， 但是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

能， 当隐瞒事实的利益大于如

实申报的利益时， 这种考验当

事人诚信的财产申报制度就有

可能诱发当事人的博弈心理。

其实， 夫妻共同财产申报

令并不是今年才有的。 司法实

践中， 有些法院像上海徐汇法

院和普陀法院、 北京朝阳法院

等早已实行多年。

然而司法实践中， 离婚案

件当事人隐瞒夫妻共同财产的

现象依旧屡见不鲜 。 原因在

于 ， 虽然 《民法典 》 第 1092

条早已规定夫妻一方隐藏、 转

移、 变卖、 毁损、 挥霍夫妻共

同财产， 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

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 在

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 对

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 离婚

后 ， 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

的 ，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

产。

但是， 离婚诉讼中很少有

法院会引用该条对隐藏 、 转

移、 变卖、 毁损、 挥霍夫妻共

同财产或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当

事人予以少分， 更不用说不分

了。 面临这种司法现状， 当事

人自然会选择一博。

基于此， 笔者认为夫妻共

同财产申报制度的实际效果仍

有待观察。

我们更期待的是， 各地法

院能够加大相关法律制度的落

实力度， 对于拒不申报或故意

不如实申报财产的当事人， 除

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依法对

其少分或者不分外， 还应对当

事人予以训诫； 情形严重者，

记入社会征信系统或从业诚信

记录； 构成妨碍民事诉讼的，

对其采取罚款、 拘留等强制措

施。

只有这样， 才能最大限度

遏制离婚时隐藏 、 转移 、 变

卖、 毁损、 挥霍夫妻共同财产

或侵占另一方财产的情况。

我看“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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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薪年休假是我国法律赋予

劳动者的休息权， 然而在现实中

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享受年休假的

劳动者却是大有人在。 一般情况

下，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未休

带薪年休假折算工资。

但如果劳动者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 用人单位是否要向其支付

应休未休年假的折算工资呢？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黄先生自 2015 年起就职于

甲公司， 2018 年 5 月 25 日甲公

司前台签收黄先生邮寄的 4 月加

班统计资料， 但负责统计的员工

古小姐当日病假未在岗， 因此直

到 5 月 28 日才收到并处理该资

料。

由于甲公司规定的提交加班

统计资料截止日是每月的 25 日，

因此甲公司未在 5 月底的发薪日

向黄先生支付 4 月加班工资， 而

是安排顺延到 6 月底的发薪日发

放。

6 月初， 黄先生以甲公司未

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名， 根

据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八条的

规定通知甲公司立即解除劳动合

同， 并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

13 万多元， 同时要求甲公司向

其支付应休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

8000 多元等。

甲公司认为黄先生属于违法

解除合同， 故无须向其支付经济

补偿金和应休未休年休假折算工

资。

后经劳动仲裁 、 一审 、 二

审， 该案生效判决认定， 甲公司

迟延支付加班费主观上没有恶

意， 黄先生解除劳动合同并主张

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

据， 而黄先生主张未休年休假折

算工资也缺乏依据， 故对其这两

项请求均未予支持。

那么， 黄先生截止其解除劳

动合同之日在 2018 年度经折算

确实有 6 天带薪年休假未休， 在

黄先生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

下， 甲公司究竟是否应当给予其

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呢？

有观点认为应当支付， 理由

是：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

办法》 第三条规定： “职工连续

工作满 12 个月以上的， 享受带

薪年休假”。

该办法第十二条规定： “用

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时， 当年度未安排职工休满

应休年休假天数的， 应当按照职

工当年已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

年休假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

资报酬， 但折算后不足 1 整天的

部分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

酬。”

因此， 享受带薪年休假的唯

一条件是连续工作满 12 个月 。

在本案中黄先生显然连续工作满

12 个月， 在劳动合同解除时存

在 6 天带薪年休假未休， 故甲公

司应支付 6 天应休未休年休假的

折算工资。

我们不同意这一观点。

我们认为， 对于带薪年休假

的规定应全面理解， 黄先生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客观上剥夺了甲公

司安排其休带薪年休假的机会，

是劳动者导致用人单位安排年休

假的条件无法实现， 而且并非用

人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在此

情况下不符合用人单位应支付未

休年休假折算工资的条件。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第

五条规定： “单位确因工作需要

不能安排职工休年假的， 经职工

本人同意， 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

假。 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

数， 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

收入的 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

酬。”

显然， 在本案中并不存在甲

公司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年休假

的情形。

同时，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

假实施办法》 第十二条也是强调

支付的前提为 “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 而

在本案中是劳动者解除合同而且

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不存在甲

公司提出与黄先生解除劳动合同

的情形。

所以， 甲公司不应当向黄先

生支付应休未休的年休假折算工

资。

当然， 对于劳动者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时尚有年休假未休的情

况下， 用人单位是否应当支付年

休假折算工资这个问题在司法实

践中还存在争议。

我们认为， 在用人单位不存

在过错的情况下， 让用人单位承

担额外的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是

不公平的， 这也不利于制约劳动

者的违法行为。

未休年假在特殊情况下不用折算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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